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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兩項稅務新猷須審慎 
 

麥寶龍 

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

 

稅務新方向高峰會已於 10 月 23 日舉行。香港特區政府表示，希望透過峰會的討

論，「廣納各界意見，以制定具前瞻性的稅務政策和措施，進一步促進香港經濟

發展」。香港的稅務改革對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當重要，筆者當日也有機會

出席峰會，現就會中提及的重點議題作出分析和評論，供各方參考。 

 

對於今次峰會，討論聚焦於香港經濟和策略性的發展，關於民生事務的著墨，幾

乎是一片空白。筆者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。再看財政司司長在峰會上

的講話，他提到展望未來，「香港在醫療、交通基建、土地、房屋、教育、社會

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開支，必然是有加無減，加上人口快速老齡化，又須

投資基建以應付氣候變化，要用錢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」。面對開支有加無減的

趨勢，在政府收入機制方面，亦即如何確保政策開支的持續性，則未見有所討論。

換句話說，若政策開支的持續性得不到收入機制與時俱進的優化和支持，始終令

人難以安心。 

 

從稅務專業角度看，政府迄今仍無意對稅制改革作出大幅度改動。陳茂波司長透

露，由於政府收入種類比較簡單和集中，且會跟隨經濟波動大幅上落，因此，像

降低標準稅率等舉措，當中「牽涉整個稅務結構的調整甚至深度改革，目前來說，

這不是我們的優先工作」，由此可見，本港稅制改革的方向，在可見未來都不會

有大改動。 

 

簡單範疇宜具彈性 

 

在峰會上，低稅率和簡單稅制無疑是討論焦點，是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制度

之一，與會者普遍認為最好不要作出改動。筆者不反對此說法，但簡單的範圍定

義是不是一定牢不可變？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，如今國與國之間的「減稅戰」已

相當明顯。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減稅大計，企業利得稅率不會減至先前所説的

15%，但最新的訊息顯示，稅率或會由現有的 35%降至 20%，香港的企業利得稅

稅率為 16.5%，的確仍是相對較低，至於新加坡和台灣地區，稅率則為 17%，與

香港的水平相近。 

 



無可否認，低稅率有其國際競爭優勢，然而，從投資者的角度看，到當地投資，

不一定僅以稅率高低作為唯一的考量因素。目前的營商模式，隨著電子科技的進

步和發展，已出現了巨大的改變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，香港在稅制上，需要對新內

外形勢的發展和變化，作出制度上基本性的應對，與時並進，而不能再一成不變。 

 

正如前文指出，政府在稅務工作上的優先性，並不在於結構性甚至深度的改革，

而在於下文所集中討論、並且政府如今大力推薦的「兩級利得稅制」，以及企業

在科研開支上，作為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，可作「加計扣除」的稅收優惠措施。 

 

利得稅兩級制有受損者 

 

在建議的利得稅兩級制中，企業首 200 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降至 8.25%，即企業

利得稅稅率 16.5%的一半。筆者留意到，政府透過行政措施，早於 2008/09 課稅

年度至今，為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納稅人提供稅款寬減，即所謂「退稅」。而為

企業利得稅的退稅措施亦始於 2011/12，當年的寬減稅款的百分比為 75%，每宗

個案寬減上限為 12,000 元。自 2014/15 起，每宗個案寬減上限提高至 2 萬元，

寬減稅款的百分比則不變。這舉措行之多年，事實上，雖然這不是稅例，但以行

政手段執行，變相已為中小企業提供稅務寬減。 

 

據財政司司長在峰會中透露，政府在研究「兩級制利得稅」時，「留意到香港大

約 10 萬間需要繳交利得稅的公司中，只有 20.5%，即約 21 000 間的利潤超過 200

萬元；即近八成的公司的利潤在 200 萬元以下；而每年利潤少於 50 萬元的公司

更有 59 000 間，即佔了要交稅的公司近六成。」筆者據此推算，那些利潤少於

50 萬的企業，如有退稅，實際稅負率（Effective Tax Rate）約為 12.5%，雖則沒有

8.25%那麼低，但已較利得稅稅率 16.5%為低。 

 

實行「兩級制利得稅」後，政府會否「撤回」退稅措施? 一旦沒有「退稅」，估

計有一群企業會面對因政策的改變，不但不能同樣地享有稅率減半的優惠措施，

它們的實際稅負率不跌反升的不公情況。以一家利潤為 20 萬元的公司為例，在

享有稅款寬減措施下，稅負僅為 13,000 元，即實際稅負率為 6.50%! 如果因實行

「兩級制利得稅」而取消了「退稅」，則這家公司的利得稅率為 8.25%，明顯較

往日為高。 

 

避免企業進行「稅務套戥」 

 

筆者觀察到，香港中小企業的老闆收取的每月工資並不高，因為個人薪俸稅率其

實並不低，標準稅率為 15%，最高的邊際稅率為 17%，然而，公司的派息，即股

息收入不用繳稅。從一些中小企公司的年報可見，企業東主的薪金不高，但在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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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年度所收取的股息收入，為數卻很可觀，但這些股息收入不用納稅。 

 

在這種情況下，引入了「兩級制利得稅」，理論上，企業東主可以把薪金收入再

降，以減少繳納個人薪俸稅，與此同時，增加公司的利潤而不超過 200 萬元，享

受 8.25%的稅率優惠，亦即在稅率差之間進行「套戥」。換言之，即使按個人薪

俸稅率為 15%計算，企業首 200 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為 8.25%，在稅率差之間進

行「套戥」，具體的操作調降個人薪金收入，增加公司利潤並以 200 萬元為限，

繼而增加派息，以最大化個人的收益。理論上完全有此可能，故不排除政策的施

行，會令政府因稅改而減少的收入進一步遞減。 

 

科研加計扣除執行需實施細則 

 

再看企業投資科研開支的「加計扣除」，亦即企業在科研方面的費用，首 200 萬

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，可獲 300%扣稅，餘額則獲 200%扣稅。從可見資料看，究

竟科研具體包含哪些範圍，目前還不清楚。很顯然，當科研開支的「加計扣除」

政策落實時，需要十分謹慎。如今政府盼「兩級制利得稅」和科研投資「加計扣

除」能在 2018 至 2019 財政年度實行。撇開政策立法能否在立法會很快順利通過

不談，除非政策落實的前期工作已做得十分充份，否則，新的財政年度距今不足

五個月，時間相當緊迫，如何思慮周密地訂下政策的各項執行細節，的確是很大

的挑戰。很顯然，政府引入投資科研開支的「加計扣除」，必須對科研的範疇作

出明確說明。在新政策下，若然政府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周詳的安排，企業可以把

一些開支重新編排（re-classification），形成政策執行的漏洞。 

 

參考英國以至中國的政策實施例子，在對科研投資作出稅務優惠，都看到有共通

點，亦即在相關稅收法律中，附上對應的政策執行文件，如英國商業、創新及技

能部發出的 ”BIS Guidelines” 和中國財政部聯同國家稅務總局和科技部於 2015

所發的「關於完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通知」，詳細列出得到稅務優

惠的條件，譬如，這些科研開支須用來開發新領域、或優化現今的生產技術，才

能納入屬於得到稅務優惠的範疇。中國內地做得更周詳，往往以「實施細則」來

指導政策的有效落實。筆者擔心，如果新政策對「科研」的範疇沒有作出具體而

清晰的說明，法例上便會出現灰色地帶的紕漏，對企業東主形成犯事的「誘因」。 

 

其他稅改新建議和思維 

 

值得一提，在峰會上，有與會者有一些稅務新想法，提出把公司的經營虧損，容

許帶回剛過去的年度，或選擇把這虧損變為現金，其背後的理念是，一些中小企

業或初創企業，它們經營最大的共同困難，經營規模較小、市場競爭大和現金流

不足。按目前香港的稅例，公司的虧損只能帶到未來的年份，而不能逆向帶回過



去。技術上，容許企業把稅務虧損帶回過去的國家，在其稅法中必列明此舉只能

應用在「營運性」虧損，「投資或資本」性則不能。這政策措施正切合香港稅法，

只按營運收益徵稅、而投資和資本性收益則不徵稅的制度安排。筆者認為，政府

可積極地考慮這些與會者意見。 

 

總括來說，引入「兩級利得稅制」和科研開支「加計扣除」，可能會出現一些有

違政策本意的問題。尤其在科研開支「加計扣除」上，政府必須對獲得稅務寬免

的科研範疇作出清晰的釐訂和有效監管。中國內地透過「實施細則」和「通知」

文件來指導政策落實，指引周詳，嚴謹的程度甚至包括申報的科研項目得到審批、

從事科研人員的學歷和經驗須具一定資格等、科研的開支有沒有產生成果，如有，

則「加計扣除」的幅度可大一些，沒有，則幅度小一些，這些執行和監管細節，

值得我們借鏡和參考，同時避免令特區政府修訂稅務政策的善意白白浪費掉。 

 

﹝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，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﹞ 

 


